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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工会文件 
乐职院工[2016]16 号 

 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

提案征集的通知 

教代会各代表团、执委会职工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： 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拟定于 2016 年

12 月召开，根据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》、《乐

山职业技术学院教代会提案征集与提案处理暂行办法》（试行）。现将

提案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、提案征集时间：2016 年 10 月 25--11 月 25 日。 

2、提案范围： 

(1)有关学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有关指示精

神的建议和方案。 

(2)有关改革发展，贯彻执行学院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的建议和方案。 

(3)有关贯彻执行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园整体搬迁工作方案》的

建议和方案 

(4) 有关教育教学改革、教学质量、学科建设、科研工作的建议和

方案。 

(5) 有关人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、人员聘任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

等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 

(6) 有关思想政治工作、学生工作、改进校风、教风、学风等精神

文明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 

(7) 有关管理工作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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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有关基本建设、整体规划、校园经济、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建议

和方案。 

(9) 教职工集体福利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 

(10)重大问题的建议和方案。 

3、提案征集：  

(1)代表的提案，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，按一事一案提出。提案的

内容包括提出问题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，解决问题的意见办法。 

(2)每个提案一式两份，填写学院统一的提案表，其中提案表等相关

资料在工会网页中下载，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各一份，电子文档传 QQ 邮

箱：463479038@qq.com），。 

(3)代表提出的提案，需由五人以上正式代表附议方能列为提案，如

有相同或类似的提案，各代表团长（副团长）审议时只须提交一个提案；

若学院各代表团有相同或类似的提案，由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审议后

作为一个提案。 

(4)提案必须在学院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提案工作委员会，以交纸

质提案为准。 

(5)非正式代表不能向大会提出提案，但可以把意见、建议向教代会

代表反映或以书面形式提出，由代表按提案的要求提出提案。     

(6)提案报送时间。各代表团请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前，将各代表

团长（副团长）已经签字的提案表 (含电子文档) 报学院工会。 

（7）提案经各代表团初审，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整理报执委会审

核通过后立案。 

 

 

 

附件 1：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代会提案表 

 

     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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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教代会提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代会届次＿＿＿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号 

主提案人 

姓  名  部  门  

电  话  QQ 号  

附议人  

提 

案 

内 

容 

 

案 

名 
 

案 

由 

 

解 

决 

措 

施 

和 

建 

议 

 

代表团 

初审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代表团  团长（副团长）：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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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预审
工作 

委员会 

意见 

（1）立案； 

（2）退回； 

（3）作为意见、建议，转                  直接答复提案人。 

提案预审工作委员会主任：              （签 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代会执

委会意见 

经研究确定本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实

施，请于     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。 

执委会主任：               （签 字） 

年   月    日 

承 办 部 门

实施及 

处理意见 

已经落实 正在落实 暂时落实 不能落实  

   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签 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承 办 部 门

分管院领

导意见 

 

学院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（签 字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主提案人

意见反馈 

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

   

主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（签 字）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 

说明： 

1、提案要求“一事一议”，附议人至少为五名正式代表，并需亲自签名； 

2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纸质文档一份，电子文档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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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职院教代会提案征集办理流程 

 

 

  

 

 

 

   

 

  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、教代会召开前由院工会办公室发出《教代会提案征集通知》 

2、代表填写《提案征集表》一式二份在规定时间内报院工会。 

3、各代表团团长（副团长）签署意见 

4、提案审核委员会审定是否立案，并确定提案的具体承办部门。 

5、执委会主任签署意见。 

6、召开提案现场交办会。 

7、提案办理部门将提案办理结果反馈提案人与院工会。 

8、办理结果上网公示：院工会将承办部门提案办理结果挂网公示。 


